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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函
地址：10050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15

號

承辦人：沈聖峰

電話：(02)23937231*549

傳真：(02)23945743

電子信箱：afafeng@mail.afa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7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農糧產字第111109060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 (活動簡章.pdf、報名表.odt、同意書.odt)

主旨：有關本署辦理「親子飯糰擂台競賽活動」，惠請協助公告

周知並廣為宣傳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推廣國產稻米，使米食文化深入家庭，旨揭活動以促進

親子交流為出發點，鼓勵家長以親子合作方式，製作快

速、方便、具創意巧思的飯糰料理，透過親子同樂互動過

程，推動以米飯為主的良好飲食習慣，進而帶動國產稻米

使用量。

二、旨案競賽簡章詳如附件，報名資訊摘述如下：

(一)參賽資格：本活動採親子共同報名參加，1名家長（父、

母、祖父母、或同住親屬)搭配1-2名孩童(民國99年至

106年出生)，2-3人為1組，每位參賽者僅得報名1組。

(二)徵件作品規格：本競賽限定使用「經CAS、產銷履歷或有

機驗證之國產稻米」參賽，且需以稻米為主食材（稻米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110287841

■■■■■■農業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07/27

■■■■■■■2 附件隨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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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量應佔食材總重之百分比達70％以上），可自行創

意搭配使用食材，創作各式飯糰(鹹、甜、配料、造型及

型式均不拘)。

(三)報名期限：即日起至111年8月11日(星期四)止，所需資

料請詳閱報名簡章。

三、本競賽得獎商品將與全家便利商店合作，依消費潛力及量

產可行性擇一款作品，以聯名方式進行全台限時販售。

四、競賽訊息敬請公告周知及協助宣傳，另請四區分署轉知食

米學園計畫執行學校踴躍報名參加。競賽相關問題請洽

「親子飯糰擂台報名小組」，電話：02-87928888分機

86693，電子郵件：aa39865@mail.sanlih.com.tw。

正本：本署北區分署、中區分署、南區分署、東區分署、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、各縣

市公所(含金馬地區)、各鄉鎮漁會

副本：三立電視股份有限公司、本署糧食產業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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